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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竞赛目标
随着科技发展，无人机应用范畴不断拓宽，在监测、植保、巡检、救援、物流等行业日渐成熟。无人机组装调试、检测维护、飞行操控、行业应用等岗位的人才需求长期保持增长趋势。通过竞赛，考察选手对无人机飞行操控、基于无人机平台的行业应用能力及无人机飞行的职业技能水平，检验选手的团队协作、组织协调及安全质量意识水平。促进广大退役军人积极融入无人机行业，提高就业质量，进一步培养符合无人机行业实际需求的高素质劳动者和技能型人才。
[bookmark: _Toc1726935250]二、竞赛内容
本赛项分为无人机模拟飞行，无人机操控应用两个模块。竞赛内容重点考察参赛选手模拟飞行、飞行操控、行业应用等方面的技术综合应用能力及职业素养。比赛具体任务说明如下：


	模块
	主要内容
	比赛时长
	分值

	模块一
	无人机模拟飞行
	20分钟
	20

	模块二
	无人机操控应用
	20分钟
	80

	合计
	100


模块一：为无人机模拟飞行，主要考核参赛选手对于无人机模拟飞行操控平台自稳飞行掌握熟练度，模拟在无人机丢失定位信号后的应急救机考核。要求选手在规定时间内，利用无人机模拟平台及配套模拟软件，进行刺气球比赛。
模块二：为无人机操控应用，主要考核选手对于无人机飞行操控平台的精准操控能力和行业应用能力。要求选手在规定时间内，利用无人机飞行操控平台，完成无人机绕障操控飞行、图像信息采集任务。
[bookmark: _Toc937461515]三、竞赛方式
（一）竞赛形式
本赛项为单人赛，以在竞赛平台上技能操作的方式进行考核。
（二）竞赛队伍组成
1.参赛对象：从事相关专业或职业的安徽籍或在安徽工作的退役军人。
2.队伍组成：每支参赛队由1名选手组成，每队可配1名教练。
[bookmark: _Toc1694367759]四、竞赛流程
	[bookmark: _Toc1927565844]日   期
	内    容

	第一天
	上午
	报到

	
	下午
	1.领队会议
2.裁判培训
3.开幕式
4.选手熟悉场地、设备
5.赛前准备、检查场地设备、封闭实操场地等

	第二天
	上午
	1.比赛选手检录
2.竞赛
3.成绩汇总、公示

	
	下午
	

	第三天
	上午
	闭幕式

	
	下午
	返回


五、竞赛规则
（一）选手报名
每支参赛队由2组选手，每组由1名比赛选手组成。
（二）熟悉场地
参赛队按照抽取顺序号，在工作人员带领下，携带有效证件，按规定路线有序入场，在指定区域观察，不得进入赛位，不得触碰竞赛平台及赛位内物品，严禁拥挤、喧哗。
（三）入场规则
1.参赛队按照抽签顺序号抽取赛位号，选手进入赛场后，必须听从裁判的统一指挥，其间选手不得做与竞赛任务相关事情。
2.比赛所用的工具设备（飞行器全套、内存卡、螺旋桨保护罩等）由选手自备，其他物品均由承办单位统一提供。参赛选手不允许携带任何通讯设备、纸质材料等物品进入赛场。
3.各参赛队报到当天，由竞赛组委会对各参赛队的设备进行初检，初检不合格设备，参赛选手可在复检前进行调整。模块二赛项检录时，由组委会对各选手的参赛设备进行复检，合格后封存设备。
（四）赛场规则
1.裁判长宣布比赛开始，参赛选手方可开始任务操作。
2.参赛选手须严格遵守安全操作规程，确保人身及设备安全。比赛过程中选手不得随意离开赛位，不得与其他参赛选手交流。参赛选手因个人误操作造成人身安全事故和设备损坏时，裁判长有权中止该参赛队比赛。
3.比赛过程中，应将计算机处理的数据实时保存，并按要求存储相关文档。
4.如出现影响比赛正常进行的异常因素而无法比赛，由裁判长视具体情况做出裁决，并酌情补时。
（五）离场规则
1.参赛选手须按照程序提交比赛结果，裁判在比赛结果的规定位置做标记。
2.竞赛时间结束后，参赛选手应服从安排，不得将比赛有关物品带离赛场，根据指示方可离开。
（六）成绩评定与结果公布
1.成绩评定：成绩评定过程中，选手根据裁判要求展示竞赛成果和任务完成情况。裁判按照评分表，确保公平、公正评分。选手不得围观和议论其他选手评定情况。裁判不得将选手表现和评定结果泄露，工作人员根据裁判要求配合评定工作，不得擅自进入赛位影响评判过程。选手成绩评定以两模块总分排序，如成绩相同，则根据总时长进行排名，用时短则靠前。如上述相同则根据模块二成绩进行排名，分数高者靠前。
2.结果公布：记分员按程序汇总比赛成绩，经裁判长、监督仲裁组签字，公示且无异议后，公布比赛结果。
[bookmark: _Toc1153996085]六、技术规范
（一）国际相关标准，国家相关标准和行业相关规章本赛项遵循以下国际相关标准，国家相关标准和行业相关规章：
MH/T2011-2019《无人机云系统数据规范》
GB42590—2023《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系统安全要求》
MH/T2008-2017《无人机围栏》
AC-61-FS-2018-20R2《民用无人机驾驶员管理规定》
ISO21895:2020《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系统分类及分级》
（二）专业技能要求
1.无人机行业相关技术规范；
2.无人机飞行操控能力；
3.无人机行业应用能力；
4.航拍技术与设备应用能力；
5.计算机应用能力；
6.团队协作和科技创新能力。
[bookmark: _Toc1224202031]七、技术环境
（一）竞赛环境
1.室内比赛区域
面积约50㎡，采光、照明和通风良好，环境温度、湿度符合设备使用规定，同时满足选手的正常竞赛要求；室内比赛区域内设置2个赛位（根据参赛选手数可做调整），4台联网计算机，赛位间进行隔离、互不干扰。
2.室外比赛区域
面积约3200㎡，与室内比赛区域距离较近，方便转场，符合室外飞行要求。室外比赛区设置2个赛位，总面积约800㎡，每个赛位400㎡，长28m，宽15m。
（二）技术平台
赛项使用无人机操控平台，考察选手对无人机飞行操控及无人机模拟飞行的职业技能水平。
1.无人机模拟飞行平台
（1）能够实现无人机的模拟飞行操控计算机。
（2）能够通过USB连接计算机的模拟器。
2.无人机操控应用平台
（1）无人机能够搭载安全保护模块（螺旋桨保护罩），在室外场地上根据要求完成精准操控飞行并能够实现照片存储功能（每组选手自备8G及以上的TF卡）。
（2）无人机能够搭载影像设备，精准获取目标图像信息（要求图片格式为：JPEG；图像分辨率为：1920×1080）。
（3）能够联网并搭载AI图像识别自动评分的计算机。
（4）任务1与任务2所使用无人机为同一架无人机，赛间可更换电池、配件，但不可更换飞机主体。
（5）无人机技术参数：展开桨叶最大长度≤380mm，宽度≤380mm，最大起飞重量≤980g，相机像素≥1200万像素，最长飞行时间≥30min，使用卫星定位系统，具有不低于三向避障感知系统。
[bookmark: _Toc1247632137]八、竞赛样题
（一）竞赛须知
1.全部书面文件及电子版文件按任务书所规定的命名规则命名，不得填写指定内容之外的任何识别性标记。如果出现地区、人名等其他任何与参赛队有关的识别信息，一经发现，任务书和作品作废，比赛按零分处理，并且提请赛项组委会进行处罚。
2.选手严禁携带任何通讯设备及技术资料，一经发现，任务书和作品作废，比赛按零分处理，并且提请赛项组委会进行处罚。
3.选手在竞赛过程中应该遵守相关的规章制度和安全守则，比赛过程中，若发生危及设备或人身安全事故，裁判有权立即停止比赛，情节严重的将取消其参赛资格。
4.选手如有擅自离开本参赛队赛位，或者与其他赛位选手交流，或在赛场大声喧哗等严重影响赛场秩序行为，将取消其参赛资格。
5.选手要在抽签的赛位上进行比赛，按要求在任务书封面上填写好选手号，选手务必在比赛开始前，认真阅读各比赛任务的重要提示。
6.竞赛场地分两部分，竞赛模块一在室内竞赛场地比赛，竞赛模块二在室外竞赛场地进行。
7.比赛所需要的资料及软件都以电子版的形式保存在工位计算机桌面的“竞赛资料”文件夹中。
8.任务书中要求的备份文件，选手需要保存到计算机桌面的“竞赛成果_选手号”文件夹中（文件夹由选手自建，如A01号选手文件名为：竞赛成果_A01），即使选手没有任何备份文件也要求建立文件夹。裁判只依据文件夹中的内容进行评分，未按要求保存者不得分。
9.裁判评分节点在任务书中有明确提示，需要裁判验收的各项任务，选手完成相应的任务后请示裁判进行评判，裁判在各评分节点仅验收评判1次。选手根据任务书说明，确认完成后再提请裁判验收。选手对比赛过程中需裁判确认部分，应当先举手示意，等待裁判前来处理。
10.选手必须认真填写各类文档，竞赛完成后所有文档按页码顺序一并上交。赛场提供的任何物品，不得带离赛场。
（二）模块一：无人机模拟飞行
无人机模拟平台配备装有凤凰模拟器的高性能电脑、SM8/KC8多合一模拟器的模拟系统。平台可设置飞行器类型、飞行器灵敏度、故障率、随机风向、计时器、模拟比赛等参数。

	无人机模拟飞行评比成绩单

	选手号：
	竞赛工位：

	序号
	刺破气球个数
	违规扣分

	1
	
	

	2
	
	

	3
	
	


注意事项：
1.选手需在竞赛正式开始前检查设备状态是否正常，若设备状态异常应举手示意裁判。
2.比赛正式开始后，因选手操作不当导致竞赛内容无法完成，竞赛总时长内未完成任务内容，后续内容不得分。
3.比赛过程中如遇突发设备故障等情况，裁判有权根据实际情况重新开始进行竞赛并重新计时。
（三）模块二：无人机操控应用
本模块考核选手在使用无人机操控应用平台的操控能力、目标物影像信息获取能力。
任务1：无人机操控飞行（时长：10min）
选手利用无人机操控应用平台按照图1中所标识的飞行轨迹路线，完成操控飞行。操控飞行要求无人机轨迹水平偏移不超过±0.5m，飞行器不能碰撞障碍圈及龙门、刀旗等场内设施，更不能飞出警戒线外。
[image: ]图1无人机操控飞行路线图
选手检查好无人机以及设备电量后示意裁判开始计时，选手操控无人机起飞，无人机沿着地面箭头标识进行障碍穿越飞行，完成所有的路线，无人机降落停桨裁判停止计时。
注意事项：
1. 执行飞行任务时均需得到裁判允许。
2.选手需在竞赛正式开始前检查设备状态是否正常，若设备状态异常应举手示意裁判。
3.比赛正式开始后，因选手操作不当导致竞赛内容无法完成，时间分记为0分。
4.无人机螺旋桨转动之后，选手不得进入飞行场地；飞行结束后，需等螺旋桨停止转动才能进入飞行场地。关闭无人机电源后，方可将无人机带出飞行场地；无人机通电过程中不得关闭遥控器。一经发现上述情况，该项记作0分。
5.选手操控无人机飞行时禁止出现危险操作，若出现危险操作，现场裁判有权根据危险程度中断比赛，该项计0分。
6.任务实施时选手离开指定区域，该项计0分。
7.为确保安全，本项比赛无人机须安装桨叶保护罩。

任务2：无人机图像信息采集（时长：10min）
选手利用搭载三轴云台相机的无人机操控应用平台模拟超视距飞行，完成图2中所标识的“图像信息采集区”6个目标物的信息采集。按照如下顺序进行采集：起点起飞，依次完成1号→2号→3号→4号→5号→6号位置的6个图像信息，终点降落。
[image: ]
图2无人机操控飞行路线图
选手检查设备状态确认正常后，示意裁判，当听到裁判的“开始”口令后，选手解锁起飞时裁判开始计时，完成后操控无人机降落，螺旋桨停转后停止计时。
注意事项：
1.执行飞行任务时均需得到裁判允许。
2.选手需在竞赛正式开始前检查设备状态是否正常，若设备状态异常，应举手示意裁判。
3.比赛正式开始后，因选手操作不当导致竞赛内容无法完成，该项记作0分。
4.无人机螺旋桨转动之后，选手不得进入飞行场地；飞行结束后，需等螺旋桨停止转动才能进入飞行场地。断开无人机电源后，方可将无人机带出飞行场地；无人机通电过程中不得关闭遥控器。一经发现上述情况，该项记作0分。
5.选手操控无人机飞行时禁止出现危险操作，若出现危险操作，现场裁判有权根据危险程度中断比赛，该项计0分。
6.任务实施时选手离开指定区域，该项计0分。
（四）附件赛项记录单

	无人机操控飞行记录表

	选手号：
	竞赛工位：

	序号
	项目
	数据记录

	1
	飞行完成时长
	

	2
	操控规范性记录
	

	选手签字：

	
裁判签字：



	无人机图像信息采集记录表

	选手号：
	竞赛工位：

	序号
	项目
	数据记录

	1
	飞行完成时长
	

	2
	操控规范性记录
	

	3
	目标信息完整性记录
	

	4
	目标信息清晰度记录
	

	
选手签字：

	
裁判签字：


[bookmark: _Toc1249419678][bookmark: _Toc1972307370]九、申诉与仲裁
（一）申诉
1.本赛项在比赛过程中若出现有失公正或有关人员违规等现象，参赛队领队可在比赛结束后1小时之内向仲裁组提出书面申诉，超过时效不予受理。申诉时，应按照规定的程序由参赛队领队向赛项仲裁工作组递交书面申诉报告。报告应对申诉事件的现象、发生的时间、涉及的人员、申诉依据与理由等进行充分、实事求是地叙述，申诉报告须有申诉的参赛选手、领队签名。事实依据不充分、仅凭主观臆断的申诉将不予受理。非书面申诉不予受理。
2.赛项仲裁工作组收到申诉报告后，应根据申诉事由进行审查，1小时内书面通知申诉方，告知申诉处理结果。
3.申诉人不得以任何理由采取过激行为扰乱赛场秩序，不得采取过激行为刁难、攻击工作人员，否则视为放弃申诉。申诉方可随时提出放弃申诉。
（二）仲裁
赛项仲裁工作组接受由代表队领队提出的对裁判结果等方面问题的申诉。赛项仲裁工作组在接到申诉后的1小时内组织复议，并及时反馈复议结果。仲裁工作组的仲裁结果为最终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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